
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 紀錄 〔不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若無，免填)
計畫

主辦機關
(未填)

標案所屬

工程主管機關
新竹縣政府 查核日期 110 年 10 月 19 日

標案名稱
莊敬南路、自強三路、自強五路、成功八路等人行道改善

工程
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

標案

執行機關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專案管理

單位
　

設計單位
佳彥工程技術顧問

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佳彥工程技術顧問

有限公司 
承包商

義鑫土木包工業(新竹

縣) 

發包預算 6,714(千元) 契約金額 5,366(千元) 

工程概要 人行道全長約1.6KM

工程進度、

經費支用及

目前施工概況

截至110年 10月 18日止：

一、工程累計進度：預定 36.51％；實際 52.62％；

二、經費累計支用：預定 1,910千元；實際 1,910千元。

三、目前進行 

工程合約金額 5,336.000千元

截至110年 09月止：

一、累計已交付派工單共　1　案，金額 5,336.000千元，交付金額比率 80%，

二、已完工共　0　案，金額 0.000千元，完工金額比率 0.0%，

三、已估驗共　0　案，計價金額 0.000千元，估驗計價金額比率 0.0%，

四、已付款共　0　案，計價金額 0.000千元，付款金額比率 0.0%。

查核

委員

外聘：陳誠直、童健飛

內聘：(無)

開工及

預定完工

日期

110 年 06 月 24 日至

111 年 03 月 31 日 

領隊及

工作人員

領隊：陳科長盈州 

工作人員：張文華 

查核分數

(等級)
76分 (乙等) 

優

點

一、主辦機關:(1)有品質監督機制且有4次督導紀錄。(2)有發現工程缺失時會以書面通知廠商限

期改善。

二、監造單位:依規定提送監造計畫。

三、承攬廠商:有提送品質計畫並於開工前奉核定。

四、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送驗完成之材料均經TAF試驗室檢驗合格。(2)鋼筋與混凝土材料試驗已

取樣多次。並判別合格與否。

五、安全衛生:工區周圍道路，路面尚稱平整。

缺 1.主辦機關:尚未辦理工程估驗計價，應加速趕辦。 (4.01.99)

https://cmdweb.pcc.gov.tw/pccms/owa/prjquer.lspridet?iwebcod=1P2522262426242A2831&iwkut=1P252226242C282A2831&iprjno=1N1T1Q2225272D41292N2G&iuid=1P252226242P
https://cmdweb.pcc.gov.tw/pccms/owa/prjquer.lspridet?iwebcod=1P2522262426242A2831&iwkut=1P252226242C282A2831&iprjno=1N1T1Q2225272D41292N2G&iuid=1P252226242P


點

2.監造單位:鋼筋工程查驗表欠缺明確的查驗標準。 (4.02.01.05)

3.監造單位:施工抽查紀錄表所訂標準未符實需，且抽查結果未依實際予以紀錄。 (4.02.01.10)

4.監造單位:無落實執行監造計畫(如鋼筋施工的查驗未確實記載實際抽驗情形)。 (扣 1點) 

(4.02.03.01)

5.監造單位:(1)無製作合乎工程實需之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2)紙模工程查驗表之彩色硬

化料與透明封面劑查驗標準與廠商之標準不一致，且無實際量測值。 (扣 2點) (4.02.03.04)

6.地坪工程自主檢查表之彩色硬化料與透明封面劑檢查標準與監造查驗標準不一致。 

(4.03.02.04)

7.承攬廠商:施工日誌未記載主辦機關督導之指示事項。 (4.03.03)

8.承攬廠商:(1)鋼筋自主檢查表有部分編列檢查標準、地坪施工自主檢查表沒有訂定檢查標準容

許誤差。(2)品管自主檢查表部分項目未落實記載檢查值，如鋼筋工程的鋼筋保護層厚度。 

(4.03.04)

9.施工鍵及伸縮鍵未於施工中留設。 (5.01.05)

10.(1)自強三路工區仍留有混凝土墊塊未清除。(2)自強五路處壓花色料未清除乾淨，並沾污道路。

 (5.05.09)

11.(1)部分無障礙坡道斜坡角度大過於設計圖說。(2)部分壓花地坪的顏色不一致。 (5.07.02.09)

12.(1)路緣石線形不平順，人行道鋪設與人手孔，溝蓋之銜接不平整，有高低差存在。(2)自強三

路與成功八路處之人行道壓花人行道與舊有人行道有高低差。(3)成功八路人行道壓花地坪留有鞋

印。 (扣 2點) (5.08.09.05)

13.工程告示牌係舊版本不符合規定。 (5.09.08)

14.施工照片顯示工區施工時防護措施不足。 (5.14.00.01)

　　缺點總計扣點數　5　點。

規

劃

設

計

問

題

及

建

議

建議：

1．本工程工項非常單純，僅有壓花坪及路緣斜坡道設置等工項，但設計公司，未考慮人行道壓

花地坪及應與其現有人手孔清掃孔蓋及兩側界面之銜接平順，以致於完成面出現可能讓身障人士

無法順暢、舒適、安全之通行現項，在尚未施作之其他路段應由主辦機關督問設計單位檢討修正完

善。(如人手孔提升等)

品

質

指

標

環境：76分； 安全：75分； 強度：69分； 美觀：74分； 功能：76分。 

其

他

建

議

1．主要提供輪椅族及視障同胞及弱勢族群使用之路現斜坡型式與內政部營建署分頁之路線斜坡

暨導盲設施參考圖說不相符，應再據以修正"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2．另本案未於人行道上之適當未置設施警示磚及定位磚(應參照"市區道路人行道路口導盲設施

設計指南"，應即增設辦理以符相關規定(110年 1月內政部營建署訂定)。

3．設計圖說之 D10鋼筋未註明鋼筋等級。

扣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點

統

計

　　承攬廠商(義鑫土木包工業(新竹縣) ):　扣　2　點。

　　監造單位(佳彥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　 扣　5　點。

　　主辦機關(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扣　2　點。

　　總計扣點數　9　點，請依規定扣款。

二、專業人員缺失記點：(工作評量紀錄)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　　　　：　　記　3　點 (_____　記 3點) 

　　專業人員總計記點數　3　點，不扣款。

檢

驗

拆

驗

(未填)


